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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2020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区划目的 

海洋功能区划是海域使用管理以及海洋环境保护的重要制

度，是海域资源开发、控制和综合管理以及编制各类涉海规划

的法定依据。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合理开发利用海洋

资源，保护和改善海洋生态环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

使用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等法律法规

和国家海洋开发保护的方针、政策，在综合考虑东莞管理海域

自然属性、开发利用与保护现状、经济社会科学发展需要的基

础上，按照《市县级海洋功能区划编制技术要求》，制定本区划。

以协调和规范东莞海域开发活动，加强对海洋资源环境的保护，

保障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为海域开发、保护和综合管理提供

科学依据。 

第二条  区划依据 

（一）法律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第九届全国人大常

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2001 年 10 月 27 日通过，2002 年 1 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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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起施行）； 

2．《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第九届全国人大常

委会第十三次会议，1999 年 12 月 25 日通过，2000 年 4 月 1 日

起实施；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

2013 年 12 月 28 日修订通过）； 

3．《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

会第十二次会议，2009 年 12 月 26 日通过，2010 年 3 月 1 日起

施行）； 

4．《海洋功能区划管理规定》（国家海洋局，国海发〔2007〕

18 号）； 

5．《广东省海域使用管理条例》（广东省第十届人大常委会

第二十九次会议，2007 年 1 月 25 日通过，2007 年 3 月 1 日起

施行）。 

（二）区划、规划依据 

1．《全国海洋功能区划（2011－2020 年）》； 

2．《广东省海洋功能区划（2011－2020 年）》； 

3．《广东海洋经济综合试验区发展规划》（2011 年）；  

4．《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 年）》； 

5．《广东省海洋经济发展“十二五”规划》； 

6．《广东省主体功能区规划》（粤府﹝2012﹞120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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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广东省近岸海域环境功能区划》（1999 年）； 

8．《东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 

9．《广东东莞水乡特色发展经济区发展总体规划（2013－

2030 年）》。 

（三）技术标准 

1．《海洋功能区划技术导则》（GB/T17108－2006，2007 年

5 月 1 日实施）； 

2．《省级海洋功能区划编制技术要求》（国海管字〔2010〕

83 号）； 

3．《市县级海洋功能区划编制技术指南》（2013 年 12 月）。 

第三条  区划目标 

区划期限：2013－2020 年。 

（一）总体目标 

贯彻落实国务院和省政府确定的东莞市海洋开发战略，遵

循《全国海洋功能区划》和《广东省海洋功能区划（2011－2020

年）》的精神，充分发挥海洋功能区划的基础性和约束性作用，

统筹海域资源的空间开发。通过科学编制和严格实施海洋功能

区划，海域资源配置更趋合理；海洋经济发展格局进一步优化；

海洋开发秩序进一步规范；海洋功能管理体系逐步完善；海域

生态环境质量稳步改善；可持续发展能力显著增强，形成经济



 —6— 

发展与海洋资源、海洋环境和海洋生态相协调的海洋空间开发

新格局。 

（二）具体目标 

1．海域管理调控目标。围绕珠三角先进制造业重点发展区

的战略定位，加快转变海洋经济发展方式，统筹安排各行业海

洋开发利用活动，建设临港产业集聚区，促进海域利用方式由

粗放向集中集约转变。 

2．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目标。在确保实施东莞市海洋经济发

展战略和沿海产业发展规划的同时，海洋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

得到有效控制，海洋可持续发展能力得到有效提高，至 2020 年，

近岸海域功能区的海水水质、海洋沉积物质量、海洋生物质量

监测达标率达到 90%以上，海洋保护区用海保有量不少于 600

公顷。 

3．围填海规模控制目标。科学引导产业规划用海，合理控

制围填海规模，严格实施省级海洋功能区划围填海规模控制指

标，遏制围填海增长过快的趋势，围填海控制面积符合国民经

济总体要求和海洋生态环境承载能力。到 2020 年，东莞市建设

用围填海规模总量控制在 168 公顷以内。 

4．海域后备空间资源保留目标。严格控制占用海岸线的开

发利用活动，至 2020 年，保留区面积不少于 3801 公顷，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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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岸线保有长度不少于 4．5 千米。 

5．海域海岸带整治修复目标。实施海岸线综合整治工程，

提升海域景观和海洋生态功能，提高防灾能力，完成整治和修

复海岸线长度不少于 6 千米。 

第四条  区划原则 

统筹兼顾。按照海域资源、生态环境等自然属性和区位特

点，统筹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科学确定海域功能。 

集中集约。优化海洋开发方式，实行集中规模开发，引导

提高单位岸线、海域投资强度，实现海域资源的合理配置。 

注重保护。坚持在保护中开发，加强海洋生态环境保护，

科学开发海洋资源，实现海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保障安全。优先保障国防安全和军事用海需要，保障海上

交通、海底管线和防洪纳潮的安全。 

第五条  区划范围 

东莞市海洋功能区划的工作范围为东莞市大陆海岸线向海

一侧的海域，北至东江北干流与广州市海域交界，西至狮子洋

与广州市海域交界，南至东宝河口与深圳市海域交界。 

第六条  分类体系 

东莞市海洋功能区划延续省级分类体系，对省级海洋功能

区划确定的部分一级类海洋基本功能区，按要求进一步划分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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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类海洋基本功能区。东莞市海洋功能区划划定一级类海洋基

本功能区 5 个，分别为港口航运区、工业与城镇用海区、旅游

休闲娱乐区、海洋保护区和保留区。其中，进一步划分二级类

的一级类海洋基本功能区有港口航运区、旅游休闲娱乐区和海

洋保护区，共划分 3 个二级类；不划分二级类的一级类海洋基

本功能区有工业与城镇用海区和保留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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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分类体系对照表 

省级区划分类体系 东莞市区划分类体系 

一级类基本功

能区 
二级类基本功能区 

一级类基本功

能区 
二级类基本功能区 

代码 名  称 代码 名  称 
代

码 
名  称 代码 名  称 

1 
农渔业

区 

1．1 农业围垦区 

1 / 

/ / 

1．2 渔业基础设施区 / / 

1．3 养殖区 / / 

1．4 增殖区 / / 

1．5 捕捞区 / / 

1．6 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 / 

2 
港口航

运区 

2．1 港口区 

2 
港口航

运区 

2．1 港口区 

2．2 航道区 / / 

2．3 锚地区 / / 

3 

工业与

城镇用

海区 

3．1 工业用海区 
3 

工业与

城镇用

海区 

/ 
不划分二级类 

3．2 城镇用海区 / 

4 
矿产与

能源区 

4．1 油气区 

4 / 

/ / 

4．2 固体矿产区 / / 

4．3 盐田区 / / 

4．4 可再生能源区 / / 

5 

旅游休

闲娱乐

区 

5．1 风景旅游区 

5 

旅游休

闲娱乐

区 

5．1 风景旅游区 

5．2 文体休闲娱乐区 / / 

6 
海洋保

护区 

6．1 海洋自然保护区 

6 
海洋保

护区 

6．1 海洋自然保护区 

6．2 海洋特别保护区 / / 

7 
特殊利

用区 

7．1 军事区 
7 / 

/ 
/ 

7．2 其它特殊利用区 / 

8 保留区 8．1 保留区 8 保留区 / 不划分二级类 

(注：表内凡有“/”符号表示东莞市无此功能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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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条  区划成果 

（一）东莞市海洋功能区划（2013－2020 年）文本； 

（二）东莞市海洋功能区划（2013－2020 年）登记表； 

（三）东莞市海洋功能区划（2013－2020 年）图件（比例

尺 1：50000，A3 图幅 4 张）。 

 

第二章  海洋开发保护现状与面临形势 

 

第八条  地理概况和区位条件 

东莞市地处广东省中南部，珠江水系的东江入海处，位于

北纬 22°39′~23°09′、东经 113°31′~114°15′之间，全

市陆域总面积 2465 平方千米，管辖 32 个镇区，拥有海岸线的

有中堂、麻涌、洪梅、道滘、厚街、沙田、虎门和长安 8 个镇。

全市海域集中分布于狮子洋、伶仃洋东北部，海域面积 82．57

平方千米，海岸线长 112．20 千米（上述海域和海岸线数据为

本次区划工作范围的统计结果，以政府最终公布数据为准）；东

莞西部河网密集，主要河道有东江北干流、麻涌河、淡水河、

东江南支流和东宝河等。据统计，东莞市有威远岛、泥洲岛、

木棉山岛、涌口沙、虾缯排 5 个海岛，海岛岸线长 34．67 千米，

海岛面积 25．86 平方千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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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市位于我国经济发达的珠江三角洲东北部，毗邻港澳，

居穗港经济走廊的中部，是沟通广州、香港及珠江口两岸深圳、

珠海的交通枢纽，是中国华南地区与世界各地人流、物流和经

贸往来的重要通道，具有独特的区位优势。东莞拥有较为完善

的基础设施，已初步构筑“六横四纵”的高速公路网，公路密

度位居全国之首；广九铁路、广深准高速铁路穿过东部各镇，

并与广梅汕铁路和京九铁路交汇；现已建虎门港，是国家一类

口岸，建有众多的码头泊位，虎门港的建设推进了东莞海洋经

济的发展，带动沿海产业快速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东莞充分

发挥毗邻港澳的区域地理优势，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引进外

来资金、设备和技术，建立起以外向型经济为主导的大规模工

业体系，并逐步发展成为国际重要的加工制造工业基地之一，

成为珠三角崛起的现代制造业名城。 

第九条  自然环境与资源条件 

东莞市地质构造上，位于北东东向罗浮山大断裂南部边缘

的北东向博罗大断裂西南部、东莞断凹盆地中；陆域地貌类型

以平原丘陵为主，有山地、丘陵、冈地、平原等类型；地势是

东南高，西北低，并呈现自东南向西北倾斜。东莞海岸地貌基

本属于平原叉道海岸，以人工岸线为主；海底地貌主要有河口

潮流或径流冲刷的深槽和 5 米以深的水下岸坡组成。东莞地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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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亚热带海洋季风性气候区，长夏无冬，日照充足，雨量充沛，

温差振幅小，季风明显。东莞海域的潮汐类型属不正规半日潮，

且由于地形的影响，大潮和小潮有滞后现象；潮流为往复流，

落潮流速大于涨潮流速；除沙角以外区域波浪作用相对较强外，

东莞沿岸及内河海域均受波浪影响较小。全市海域海洋环境质

量总体保持稳定，局部有所改善，但海洋环境质量恶化的趋势

没有得到根本遏制。海洋自然灾害主要有热带气旋、风暴潮和

强对流天气。 

东莞市海域集中分布在本市陆域以西的狮子洋和伶仃洋。

东莞的海岸线紧靠狮子洋、伶仃洋的深槽，深水岸线资源突出；

境内拥有虎门水道和川鼻水道，且岸线内侧陆域土地较为平坦

宽广，建港资源优越，已建国家一类口岸－虎门港。东莞地处

南亚热带浅海区，水域生境多样，生物区系复杂，是多种经济

鱼、虾、藻类的繁育场，现有鱼类 88 种，本海域属伶仃洋经济

鱼类繁育场保护区。滨海旅游资源特色明显，以历史名胜古迹

等人文旅游资源为主，有鸦片战争遗迹纪念地，也有近期建设

的海战博物馆，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爱国主义教育意义。 

第十条  开发利用现状 

目前，东莞市的海洋开发已形成了以港口和海洋交通运输

业、海洋渔业、滨海旅游业、滨海工业为主的海洋经济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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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产业都已具有了相当的规模。 

据国家、省以及东莞市三级海域使用确权证书统计，截止

至 2013 年 12 月，全市确权用海总面积约 760．76 公顷。其中，

国家海洋局发放海域使用权证书 1 本，用海面积 36．66 公顷；

广东省政府发放海域使用权证书 16 本，用海面积 336．95 公顷；

东莞市政府发放海域使用权证书 46 本，用海面积 387．15 公顷。

交通运输用海所占比例最大。 

东莞市的海域使用类型有渔业用海、工业用海、交通运输

用海、造地工程用海、特殊用海和其他用海共 6 种一级用海类

型，其中渔业用海中的渔业基础设施用海，交通运输用海中的

航道用海和锚地用海，特殊用海中的海洋保护区用海和军事用

海未发放海域使用证，故未列入统计范围。 

第十一条  面临的形势 

“十二五”时期是东莞市全面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努力加快转型升级、建设幸福东莞的关键五年，东莞出台了一

系列的利好政策，推进东莞海洋资源的开发利用，东莞海洋经

济进入一个快速发展的黄金时期，港口运输业、海洋渔业、滨

海旅游业以及临海工业等海洋产业已成为东莞市可持续发展新

的经济增长点。东莞海洋与渔业事业已经打下了一定基础，但

在海洋综合管理和海洋环境保护上也存在着一些不可忽视的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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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和问题。 

随着海洋经济的发展，东莞市海洋管理、规划和海洋环境

保护工作面临较为严峻的形势。全市海洋综合管理现代化水平

不高、海洋经济发展战略规划工作有待提高、海洋生态环境保

护力度不足等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海洋经济的产业升级

和快速健康发展；东莞拥有岸线资源和海域资源相对较少，如

何在竞争日趋激烈的形势下充分地、科学地利用有限的资源，

调整产业结构，优化区域布局，达到最大的利益，是东莞急需

解决的问题；海洋开发行为不够规范，陆源入海污染总量不断

加重，海洋生态环境趋势恶化，海洋环境保护形势严峻。 

 

第三章  海洋基本功能分区和管理要求 

 

第十二条  总体布局 

根据《全国海洋功能区划（2011－2020 年）》和《广东省

海洋功能区划（2011－2020 年）》对东莞市海域功能的战略定

位和宏观布局要求，东莞市主要功能为港口航运、工业与城镇

建设。大力发展以现代物流业为主导的现代服务业，重点保证

滨海新城建设用海，优化发展临港工业，发展远洋捕捞业，建

设现代渔港经济区。麻涌、沙田、长安沿岸海域以港口、工业



 —15— 

与城镇建设为主要功能；虎门沿岸海域以滨海旅游、海洋保护

为主要功能。 

（一）麻涌－沙田海域。该海域拥有优良的深水岸线和深

槽航道，是未来建设虎门港的主要海域，以港口航运功能为主，

重点保证港口用海，充分利用深水岸线和深槽航道资源，建设

深水大港，推动东莞滨海新城建设。 

（二）虎门周边海域。该海域北起仙屋角，南至沙角，以

海洋保护和旅游娱乐为主，兼有港口交通运输用海。保障黄唇

鱼自然保护区的用海需求，开拓威远岛旅游项目，适度改善威

远岛周边航运条件。 

（三）长安周边海域。该海域北起沙角，南至东宝河口，

以城镇建设、现代服务业用海为主，重点保障长安新区建设；

保障沙角电厂管道及码头用海，加强沙角电厂温排水以及排污

口的动态监测和跟踪管理。 

第十三条  海洋基本功能分区概述 

（一）海岸基本功能区 

共划定港口航运区、工业与城镇用海区、旅游休闲娱乐区

和保留区等 4 个一级类海岸基本功能区。其中，港口航运区和

旅游休闲娱乐区进一步划分二级类；工业与城镇用海区和保留

区不划分二级类。共划定海岸基本功能区 12 个，统计面积 7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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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顷。 

（二）近海基本功能区 

共划定港口航运区和海洋保护区等 2 个一级类近海基本功

能区。其中，港口航运区和海洋保护区都进一步划分二级类，

共划定近海基本功能区 2 个，统计面积 739 公顷。 

第十四条  港口航运区 

海岸基本功能区共划分港口航运区 4 个，即涌口沙港口区、

麻涌港口区、沙田港口区和沙尾港口区，面积 1331 公顷，占用

岸线长 42217 米。 

近海基本功能区共划分港口航运区 1 个，即泥洲岛港口区，

面积 91 公顷，不占用岸线。 

港口航运区要加强港口岸线资源整合，保障麻涌、沙田和

沙尾等港口区的用海需求，保障港口航运安全。港口基础设施

及临港配套设施建设应集约高效利用岸线和海域空间。加强港

口海域水质监管，减少对相邻功能区基本功能的影响。禁止渔

业养殖、捕捞、海洋保护等用海，兼容临海工业建设、滨海旅

游、科学实验、排污等用海。港口航运区执行第四类海水水质

标准。 

第十五条  工业与城镇用海区 

海岸基本功能区共划分工业与城镇用海区 1 个，即交椅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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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与城镇用海区，面积 1821 公顷，占用岸线长 17078 米。 

工业与城镇用海区要严格审批重化工项目，禁止高耗能、

高污染的工业建设。围填海须严格论证，优化围填海平面布局，

禁止在可能造成生态严重失衡的地方进行围填海活动。做好与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乡规划、林地保护利用规划和林业生态

红线等的衔接，优化空间布局，加强自然岸线和海岸景观的保

护，加强对工业与城镇建设围填海选址、填海方式、面积合理

性和平面设计的引导。执行海水水质第三类标准、海洋沉积物

质量第二类标准和海洋生物质量第二类标准。 

第十六条  旅游休闲娱乐区 

海岸基本功能区划分旅游休闲娱乐区 1 个，即虎门风景旅

游区，面积 399 公顷，占用岸线长 5886 米。 

旅游休闲娱乐区要按照严格保护、合理开发、高端发展、

永续利用的原则，科学有序开发海岸线、海岛和历史人文等重

要旅游资源。发展海洋生态和海洋文化旅游，支持海洋综合旅

游区、高端滨海旅游项目、新兴旅游项目建设，鼓励支持发展

游艇旅游。旅游区的污水和生活垃圾必须科学处置、达标排放，

禁止直接排入海域。禁止排污、倾废等用海，兼容农渔业、科

学实验、海底管线等用海。旅游休闲娱乐区执行第二类海水水

质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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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条  海洋保护区 

近海基本功能区共划分海洋保护区 1 个，即虎门海洋自然

保护区，海洋功能区海域面积 663 公顷，不占用岸线。 

海洋保护区要严格保护区内保护物种及其赖以生存的生物

资源和生态环境；核心区禁止改变海域自然属性，核心区禁止

一切与保护目标相违背的开发活动；按照国家关于海洋环境保

护以及自然保护区管理的法律、法规和标准进行管理；执行海

水水质第一类标准、海洋沉积物质量第一类标准和海洋生物质

量第一类标准。 

第十八条  保留区 

海岸基本功能区划分保留区 6 个，即伶仃洋保留区、太平

水道保留区、东江南支流保留区、倒运海保留区、狮子洋保留

区和东江北干流保留区，面积 3967 公顷，占用岸线长 47032 米。 

保留区要严格限制开展显著改变海域自然属性的用海活

动，确需开发利用的应通过科学规划和严格论证，开发利用活

动不得影响毗邻海域功能和防洪纳潮功能。保障航道用海、维

护海上交通安全。优先保障军事用海需求。海水水质、海洋沉

积物质量和海洋生物质量维持现状。 

  

第四章  实施保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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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条  区划实施管理 

本区划编制由东莞市人民政府组织，东莞市海洋行政主管

部门牵头，各有关部门参与，邀请相关专家共同完成，编制应

自上至下进行，本区划应服从《广东省海洋功能区划（2011－

2020 年）》。 

本区划编制完成后由省海洋行政主管部门组织专家评审，

专家评审通过后，经东莞市人民政府审核同意，报送省人民政

府审批，报国务院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本区划获得批准后应保持相对稳定，未经省人民政府批准，

不得改变海洋功能区划确定的海域功能。在区划的实施过程中，

遇有对全局有重大影响的建设项目需要改变本区划的，根据有

批准权的人民政府的批准文件，修改本海洋功能区划；经省人

民政府批准，因公共利益、国防安全或者进行大型能源、交通

等基础设施建设，需要改变海洋功能区划的，根据省人民政府

的批准文件修改海洋功能区划。 

第二十条  海域使用管理 

认真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广东省海洋功能区划（2011－2020

年）》，严格实行海洋功能区划制度，把本区划作为本地区海域

使用审批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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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划范围内一切海洋开发利用活动必须符合本区划。养殖、

盐业、工矿等行业涉及海域使用的，应符合本区划。沿海各级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市规划、港口规划、入海河口整治规划

等涉及海域使用的，应与本区划相衔接。 

海洋行政主管部门要依据海洋功能区划，对海域使用申请

进行审核。不符合海洋功能区划的海域使用项目不得颁发海域

使用权证书。海洋开发利用涉及海域使用的工程建设项目，海

洋行政主管部门依据本区划对项目用海进行审批。严格管理填

海、围海等改变海域自然属性的用海活动。对全部或部分不符

合海洋功能区划的项目用海，应进行调整或重新选址。 

开发利用活动的海洋功能区划符合性判断遵从以下原则：

不对海域基本功能造成不可逆转的改变；符合所在功能区的用

途管制、用海方式控制和海域整治要求；符合所在功能区的海

洋环境保护要求。 

第二十一条  海洋环境保护 

认真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根据海

洋功能区划，制定海洋环境保护规划、近岸海域环境功能区划、

海域环境整治与保护规划等。开发利用海洋资源，应当按照海

洋功能区划和海洋环境保护规划的要求合理布局，严格执行《中

华人民共和国海水水质标准》，严格控制污染物排海，不得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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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生态环境破坏。对资源与环境已经受到损害或破坏的海区

进行整治和修复。区划范围所有海洋工程建设项目，必须按有

关规定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并按程序报有关部门审批，工程建

设项目在施工和运营期间必须严格按照功能区环境质量要求进

行管理。 

第二十二条  基础能力建设 

积极开展海域管理培训，提高海域管理人才的专业素养。

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建立海域使用、海洋环境和海洋灾害

监测体系，全方位动态跟踪和监测海域使用与海洋功能区划的

符合情况；建立海洋功能区划管理信息系统，加强海洋科学研

究，推进区划实施管理的现代化。 

第二十三条  监督检查与执法 

东莞市人民政府要对其审批的区划的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检

查，强化海上执法管理，依法查处和纠正违反海洋功能区划和

海域使用法律法规的一切用海行为。市海洋行政主管部门每年

要对区划实施情况进行总结，并报上级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二十四条  法制建设与宣传 

海洋功能区划经批准后，应当向社会公布，涉及国家秘密

的部分除外。要采取多种形式对干部群众进行宣传教育，提高

全社会对海洋价值的认识，增强全民海洋国土和海洋可持续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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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观念，普及海洋管理及相关法律、法规方面的知识。提高各

类用海者合理开发利用海洋的自觉性。鼓励公众参与，保障公

众对海域环境的知情权和监督权，建立海域环境污染有奖举报

制度。同时，要多层次、多渠道、有针对性地做好海洋功能区

划的培训工作，提高各级管理部门在海域使用管理、海洋生态

环境保护和改善等方面的综合决策能力。 

第二十五条  技术支持 

在海域使用动态监视监测系统基础上，建立海洋功能区划

数据库和管理模块，实现对海洋功能区划信息的动态管理。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六条  区划效力 

《东莞市海洋功能区划（2013－2020 年）》一经批准，即

具有法律效力，必须严格执行。 

第二十七条  区划附件 

登记表和图件为《东莞市海洋功能区划（2013－2020 年）》

文本附件，具有与文本同等的法律效力。 

 

 


